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产业发展配套路网项目（二期）—江秀北路项目外电工程
2.建设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江东新区

3.建设单位：海口市恒慧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4.建筑规模：本工程新建10kV灵东线电白支线#05杆新建ZRC-YJV22-8.7/15-3×70型电缆敷设至用户箱变，路径长510米。
二、编制范围
1.新建工程量: 新建D1-D6段10kV电缆线路路径长0.505km，新建FYZA-YJV22-8.7/15kV-3×70电缆总长540米，新建一回顶管D1-D5长480米（MPPφ200-12），新建一回排管D5-D6长25米（MPPφ200-12），新建1层1列直线井4座， 新建1层1列转角井2座等。

2.具体以施工图为准。

三、编制依据

1.依据本项目招标图纸。

2.《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T 50854-2024）、《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T 50857-2024）、《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T 50856-2024）、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以下简称“计价规范”。

3.《海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9部工程量计算标准实施意见。

4.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包括标准图集）、规范、技术资料、工艺标准、材料做法。

5.招标文件、补充通知。

四、计量说明

1.计量工作应按合同条款约定的程序进行，所计量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必须达到合同约定及国家现行规范要求。

2.本工程工程量清单项目的计量，除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合同约定外，均按照本工程工程量清单中的响应项目和计价规范进行计量。

3.本工程量清单部分项目特征描述计量方法与计价规范不同之处，以清单项目特征说明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具体施工要求详见相关图纸施工说明。

2.施工现场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3.交通运输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4.自然地理条件：本工程位于海口市。

5.环境保护要求：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6.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价格默认包含在其他已报价清单项中，结算不再计取费用。

7.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发包方与承包方签字的合同约定为准。

8.本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各细目的项目特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所需的劳务、材料（包括材料的消耗、损耗、周转材料的摊销等）、机械、检测、质检、安装、缺陷修复保修、管理、保险、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9.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适用于以费率计价的措施项目。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不得作为竞争性费，应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规定计入。安全文明施工费构成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规定及计费费率计算执行执行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我省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计取使用的通知琼建规〔2024〕3号》的规定。
10.本项目措施费按项包干，供整个项目各专业使用，结算时不再计取其他费用。投标人采取的措施必须满足合同、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由于投标人过失造成的政府部门罚款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招标人不予承担。

11.税金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12.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遗”资料为准。

13.清单工程量编码仅供投标人参考。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相关图纸设计、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组价时应依据施工图及施工规范，结合投标人现场勘察情况，综合考虑完成每项所有工序工作内容应计取的全部费用，中标后不得以清单编码及项目特征描述不全为由调整综合单价。

14.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办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5.弃土场地点、清表土、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剥离耕作土等外弃运距，投标人经考察现场实际情况后，根据投标人自己拟定的施工方案自行考虑运距报价，其费用在相应清单项目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作单价调整。

16.本工程所用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运输费、泵送费，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运距的变化不作单价调整。
17.工程量清单中的工作内容和项目特征描述，均为分部分项清单项目的主要内容。若有未列全的其他内容由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设计图纸、规范等资料要求及投标人自身深化设计方案图综合考虑；设计及规范等资料未明确的由投标人根据现场考察、施工经验和相关资料综合考虑；投标人应认真阅读图纸设计说明和节点详图，均以完成该清单项目的所有内容为准考虑到综合报价，不再另行计取其他费用。

18.本工程提供的各类设备费用、材料、金属构件，包括运输、拆卸、拼装及其一切损耗等所有费用，应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的报价中，结算时不单独列项。

19.电缆终端头已包含铜接线端子，通孔接续管、铜接线端子不再单独列项。

20.所有预埋管线均已综合考虑了预埋、接地、切槽、挂网、填补等全部工序。

21.所有井、池等构筑物的综合单价中应包含井圈与井盖、爬梯、防腐涂刷、井体、防水、预埋件、井字架、电缆支架、集水坑及篦子；支模、折模、配筋等完成整座井全部所需的工作内容费用。

22.拖拉管工程量按线路延长米计取，投标人需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综合报价，在结算时不另行计取费用。

23.交通疏解相关费用均含在安全文明措施费中。


